臺北市立大學
公文改分建議表
公文收文號：VWAA______________

	第一次
分文單位
	承辦人員
(請簽章)
	組長
(請簽章)
	請簽註意見說明
退文理由

	
	
	
	□非本單位業務
□其他(請說明)：

	第二次
分文單位
	承辦人員
 (請簽章)
	組長
(請簽章)
	請簽註意見說明
退文理由

	
	
	
	□非本單位業務
□其他(請說明)：

	主秘以上主管裁示：


1. 為爭取公文處理時效，承辦人員認為收到之公文不屬於主管業務範圍，需建議改分其他單位者，於文到2小時內：(1)填送本表並通知文書組；(2)線上退文 (掛收文號之公文才需要此步驟)，辦理改分。
2.改分公文由文書組列印後，送交二次分文單位。
3.公文經二次分文後仍有疑義時，由文書組陳請主任秘書裁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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